
论非常时期的依法行政

陈 春 龙

非常时期与法制

非常时期是指由于 自然或人为因素使国家安全
、

经济形势和公民的生命
、

健康
、

财产处于

极端危机或造成极大灾难的时期
。

形成此种时期的原因一般有对外战争
、

国内动乱
、

财经危机
、

天灾疽疫四种①
。

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因素
,

一旦形成紧急形势
,

都将对国家
、

社会和人民构

成严重而急迫的威胁
。

在这种情况下
,

为了保卫国家
、

恢复秩序
、

稳定经济
、

维护民众利益
,

作为

国家管理机关的政府有必要运用国家权力
,

采取各种应急措施
。

这些措施尽管可以同常规作法

不同
,

体现出紧急性和严厉性的特点
,

但在遵守法律
、

执行法律这一点上
,

同常规作法却是共同

的
,

即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变
。

正常时期有正常时期的法制
,

非常时期有非常

时期的法制
。

两种状态下的法制内容可有区别
,

但法制原则却都必须遵守
。

自从作为人类自我管理组织形式的国家产生以来
,

这种形式却因其内在和外在矛盾
,

而经

常处于危机局势之中
。

为应付此种局势
,

非常时期法制的渊源在历史上也就相当久远
。

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古罗马的共和时期
,

作为最高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元老院
,

有权命令军事

长官
,

决定国家安全的措施
,

维护罗马的社会秩序
。

元老院可以宜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
, “

着各

执政官严加监视
,

不得使共和国蒙受任何损失
” 。

紧急情况下
,

元老院作出任命独裁官的决定
,

将平时分设的民政军政两位执政官的权力
,

集中于一人实行独裁
。

独裁官的权力是无限的
,

但

任期限制在 6个月内②
。

欧洲古代的日耳曼人
,

也有在战时或战争前夕
,

由国王宣告战争状态
,

实行战时动员和军事管制的传统
。

法国古代战时当城堡被围时
,

守城指挥官即被授予军事
、

民

事和政治全权
,

以随机处理应付危局③
。

自 1 8 世纪开始
,

关于紧急授权和戒严的法律规定逐渐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
。

最早的立法

例一般认为始自英国
。

1 7 6 3年
,

面临国际危机的英国境内发生饥荒
,

英首相彼得未经议会授权

搜自发布命令
,

禁止小麦愉出
。

议会在确认此项命令违法的同时
,

鉴于国家的危险处境和紧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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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制定了议会免责法
,

将政府在此种情况下发布的紧急命令
,

排除在违法行为之外
。

开创了

非常时期法制的先河
。

现代戒严制度发源于法国大革命
,

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倡导 民主
、

自由
、

人权
、

法治
,

强调政

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障公民权利
。

并将最易作为封建专制手段的戒严措施纳入法制轨道
,

成

为现代法治的组成部分
。

继 17 8 9 年 10 月 21 日法律关于戒严的实体规定之后
,

1 8 4 8 年宪法明

确规定
: “

戒严宣告的时机
、

方式和效力以法律定之
。 ”

依据此项规定
,

1 8 4 9 年 8 月 9 日
,

第一部

以《戒严法 》命名的法律正式诞生
,

此后
,

又在 1 8 7 8 年 4 月 3 日对《戒严法 》作了补充规定
。

这部

《戒严法 》及其补充规定 至今仍具有效力
。

20 世纪以来
,

非常时期法制进入全盛时期
,

世界各国纷纷在宪法或专门法律中就有关事

项作出规定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对此尤为重视
。

各国关于非常时期

的立法体系逐步完整
,

结构 日趋严密
,

形式多种多样
,

概括起来
,

大致有下述四类
:

第一类是通过宪法授予总统相当广泛的紧急行政权
。

此种作法首推 1 9 1 9年德国宪法 (魏

玛宪法 )
。

该法第 48 条规定
,

联邦大总统认为国家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被扰乱或危害时
,

有

权采取必要措施
,

直至使用兵力以回复公共安宁与秩序
。

为此
,

总统可以部分停止公民的某些

基本权利
,

如人身
、

住宅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权
,

通讯秘密权和结社自由权
。

该条规定在魏玛时期

曾多次被引用
。

第二类是在宪法中对戒严作出原则规定
。

如 1 9 5 8 年法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 “

戒严令由内

阁会议宣布
。

戒严超过 12 日时
,

须经议会批准
。 ”

荷兰
、

巴西
、

阿根廷
、

巴拿马
、

土耳其
、

波兰
、

泰

国和韩国等国的宪法也都就戒严的宣告
、

期限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等作出原则规定
。

第三类是制定专门的紧急状态法或戒严法
。

此类又可细分为三种情况
: 1

.

制定紧急状态

法
,

未制定戒严法
。

如英国 1 9 2 0 年《紧急状态权力法 》就紧急状态的概念
、

宣布程序
、

期限以及

可采取的措施等作出规定
。

至于戒严
,

自 17 世纪以来
,

在英国本土则从未实行过
。

美国联邦于

1 9 7 6 年颁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法 》
,

对戒严则没有作出规定
; 2

.

有的国家制定了戒严法未制定

紧急状态法
。

如泰国
、

孟加拉国等
; 3

.

有的国家既有戒严法又有紧急状态法
。

如法国除 1 84 9 年

制定的《戒严法 》继续有效外
,

又于 1 9 5 5 年 4 月 3 日颁布了《紧急状态法 》
。

第四类是在有关的单行法律中就紧急处置作出规定
。

如现行日本国宪法没有关于戒严和

紧急状态的规定
,

也没有专门的戒严法或紧急状态法
,

并在现行法制中废除了戒严制度
。

但却

在《警察法 》和《自卫队法 》中就紧急状态下的处置间题作出规定
,

其内容和形式也相当全面
。

上述关于非常时期立法的四类形式中
,

前三类受到许多国家采用
。

有采用一类
、

两类
,

也有

三类形式同时采用的
。

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就紧急局势作出原则规定
,

并以此为依据

制定专项紧急状态法或戒严法的作法
,

已成为当代非常时期立法的主流
。

至于第四类形式
,

则

是少数国家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

不具有普遍意义

非常时期的紧急行政权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的种类
,

由于各国的立法体制
、

历史传统和语言习惯不同
,

其种类及

名称也多种多样
。

有同一内容使用不同名称的
;
有在同一名称下内容互不一致的

。

综合各国法

制
,

可将其分为紧急状态权
,

紧急命令权
,

戒严权
,

宣战权和动员权等几类
。

一
、

紧急状态权
.

紧急状态权包括紧急状态的宣布
、

终止和紧急状态期间行政机关的特别权力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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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卜

状态的宣布
,

大多数国家规定由国家元
一

首
、

内阁会议
、

中央或地 方的政府首脑发布
,

也

有由议会发布
,

或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叮以 发布
。

如
:

美国总统宣布发生联邦一级的紧急状

态
,

州长宣布发生州
一

级的紧急状态
; 英国 女 仁发布紧急状态公告

; 法国内阁会议以法令形式

宣布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紧急状态
; 日本《僻察法 》规定

: !勺阁总理大臣可以向全国或部分地区发

八i鸣清:水习`乙井`的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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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

是行政权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延伸
。

通常都采取临时限制或剥夺宪法规定的公民部分权利

的作法
。

在这方面
.

有的国家规定得详尽具体
,

有的则授权政府根据需要制定相应法规
。

例如

美国规定
:

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 可以行使其特别权颁 布某些临时法规
; 总统有权 发布命令

,

拘

留或逮捕有充分理由被认为可能介入间谍或破坏活动的人
; 总统 可以根据《国际紧急状态安全

法 夕
.

对外矛!
.

竹制
、

!可际 支付及货币
、

i正券和财
, ` 的转 比或转移行使特别权 勺

; .丁以 不按照 了, 冷

提升
、

任命官 员的法律规定作出临时的任命决定 等
。

任何人如果违反根据紧急状态法所颁 布的

法规
,

将处以 l 万元以 卜的罚金
。

对蓄意违反者
,

处以 5 万元以下的罚金或 10 年以
一

l; 的监禁
,

或两者并处
。

二
、

紧急命令权

紧急命令是指非常时期由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

这种命令的

效力可以超过法律
,

甚至可以暂时停止宪法有关条款的实行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不少国家都在宪法中就紧急命令制度作出规定
,

如法国
、

德国
、

意大

利
、

西班牙
、

韩国
、

马来西亚
、

孟加拉
、

巴林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等
。

如 1 9 78 年孟加拉国宪

法第 93 条规定
: “

在议会解散或闭会期间
,

如果总统认为存在 采取紧急措施的形势
,

得制定和

颁布他认为必要的紧急命令
,

紧急命令自颁布之 日起具有如同议会法令的法律效力
” 。

1 9 7 3 年

巴林国宪法第 38 条规定
: “

在国民议会休 会或被解散期间
,

如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
,

埃米尔得

颁布具有法律效 力的诏令
” 。

三
、

戒严权

戒严是指国家因战争或其他非常情况而在全国或国内局部地区宣布采取的一种严格的警

戒措施
,

包括增 设警卫
、

加强巡逻
、

组织搜查
、

限制交通
、

实行宵禁
,

暂停公民部分 自由权利
,

由

军事机构代行某些司法权和行政权等
,

以维护社 会正常运转
,

保障国家安全
。

戒严制度始 于法国
。

法文称之为
`
围困状态 "( :Ft a t

de
5 1叹 .

。

法国占代为防备敌 人袭击
,

在

军事要塞地带构筑城堡
,

如遇袭击
,

即宣 布进入
“
围困状态

” ,

将城堡内一切民政大权转由军 事

长官行使
,

以集中全力
,

应付危机
。

后来
,

当非军事要塞遇敌袭击或发生叛乱时
,

也逐步采取同

样作法
。

1 8 4 9 年 8 月 9 日法国正式制定《戒严法 》
,

该法成为许多国家效法的典型
。

由于戒严是国家在非常情况下暂时限制和剥夺公民部分权利的严厉措施
,

为保障公民权

利
,

实行民主政治
,

世界许多国家都把戒严作为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

用宪法和法律加以规定
。

如菲律宾宪法规定
: “
在入侵

、

暴乱
、

叛乱或有此种紧迫危险的情况下
,

当公共安全需要时
,

内阁

总理得暂停 人身保护令
,

宣告菲律宾或其任何部分处于戒严状态
。 .

巴西
、

巴 拿马
、

荷兰
、

阿根

廷
、

泰国
、

韩国
、

土耳其
、

波兰
、

罗马尼亚
、

巴林等国宪法都对戒严作了规定
。

如泰王国宪法第 90

条规定
: “
国王有依戒严法规定之规则及程序

,

宣告一般戒严之权
。 ”

为了具体贯彻执行宪法原

则
,

许多国家
,

如泰国
、

孟加拉国等制定了专门的《戒严法 》
。

美国和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

在宪法 上未对戒严作出规定
,

也未制定专门的 《戒严法 冷
.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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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由授权法
、

习惯法和紧急命令等组成的事实上的戒严制度
。

而德国
、

日本
、

意大利三国
,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的特殊形势
,

宪法规定
“

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
、

使用

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为达到前项 目的
,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

量
”

( 日本国现行宪法 )
,

因此
,

不存在上述两种类型的戒严制度
,

当出现非常事态时
,

则以其它

紧急制度处理
。

四
、

宣战权

宜战权是指国家元首以国家名义对外宣布开始战争的权力
。

这是非常时期国家的一项重

要权力
。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

自从人类形成不同的群体
、

民族
、

阶级和集团以来
,

战争从未停止过
。

就连不同的宗教信仰
,

也能引起战乱
。

由于战争涉及整个国家的利益
,

及随人类文明的发展
,

自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 命以来
,

关于对外战争逐步形成 了两个基本原则
:

一是战争应该正式宣布
;

二是宣战应该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同意
。

18 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宪法
,

大多依据上述原则作

出规定
。

这些规定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

1
.

宣战权属于政府
,

事前无须征求国会同意
。

2
.

宣战权属于政府
,

但事前应征求国会同意
。

3
.

宣战权属于国会
。

美国规定
,

宣战权不属于政府而属于议会
。

海湾危机期间
,

在距联合

国安理会 6 78 号决议确定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最后期限的前 3 天
,

即 1 9 9 1 年 l 月 12 日
,

美

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 52 票对 47 票和 25 0 票对 18 3 票通过决议
,

授权布什总统在他认为必

要时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以后
,

美国总统才有权命令美国军队参与对伊拉克的战争
。

为了对宣战权加以限制
,

除上述经过议会同意的规定外
,

一些国家的宪法还明文规定不得

进行侵略战争
:

如法国第四共和宪法宜布
,

法国不进行侵略战争
,

决不使用武力侵害任何民族

的自由
; 一些国家规定永久放弃战争

:

如日本宪法规定 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
,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 一些国家还对准备与发动战争的人作出制裁的规定

:

如联邦德国宪法第

26 条规定
: `
导致扰乱各国之间的和平关系

,

特别是准备侵略战争的行 为以及为达到这种 目的

而作的行为是违宪的
。

它们被定为应受惩处的犯法行为
” ; 193 1 年西班牙宪法第 6 条规定

,

西

班牙不承认战争为推行国策的工具
。

第 77 条规定
,

总统非依国际联盟约章所规定的司法程序
,

先作调停或仲裁裁判之后
,

不得在宣战书上署名
。

五
、

动员权
“
动员

”
一词来自德文

“ m o bi ml oa hu ng
” 和法文 “ m ob ili as ti on

” ,

本义为集合
、

装备和准备出征

的意思
。

此种作法最先源于普鲁士
,

后传入法国
。

1 8 70 年普法战争期间
,

双方都进行动员
。

1 9 0 5

年日俄战争以后
,

日本学者将
“

m ob i玩 oa hu ng
”
意译为

“
动员

” ,

后来传入我国
,

成为政治
、

法律
、

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术语
。

动员权是指战争发生或即将发生时
,

将全国一切人力
、

物力
、

财力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
,

限

制公民的部分自由和权利
,

使国家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
,

以集中全部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

紧急权力
,

是非常时期国家特殊权力的组成部分
。

现代不少国家多在宪法中对动员加以规定
。

如 1 9 6 2 年科威特国宪法第 1 60 条规定
,

依法

律规定实行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匕1 9 7 8 年也门民主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 94 条规定
,

最高人民委员

会主席团
“

在最高人民委员会闭会期间
,

当共和国遭受外国侵略时
,

宣布总动员
。 ”

为适应现代战争总体战略的需要
,

一些国家还专门制定有动员法
。

如 1 9 3 5 年意大利和捷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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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
;19 3 8年

,

日本和法国颁布 了总动员法
。

为抵抗 日本侵略
,

挽救民族危

亡
,

中华民国 31 年 ( 1 9 42 年 )
,

国民政府颁布 了国家总动 员法
。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制定系统

的动员法
,

而以单项法规进行战时动员
。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美国关于战争动员性质的法

规即有促进国防法
、

国防军动员法
、

训练及服役法
、

延期服役法
、

征用商品及物资法
、

紧急时期

货船生产法
、

征用在美国境内之外国商船法
、

战时征用财产法
、

民防法
、

紧急时期物价管制法
、

动员小型生产设备法
、

战时劳动争议法等等
,

共计 74 种之多
。

动员权是非常时期行政权的一种
,

是政府权力在非常时期的集中与扩张
。

它既可以在经济

和社会领域广泛实行征购
、

征租
、

征借
、

征用
、

管制
、

节制
、

调整
、

调配
、

禁止
、

停止
、

改换
、

取缔等

强制措施
,

又可以象其他非常时期法制一样
,

部分停止和限制公 民的基本权利
,

而且对违反动

员法的行为施以各种处罚
。

因此
,

加强对动员权的监督
,

强化动员权的依法行使
,

是健全非常时

期法制的重要方面
。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的依法行使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的依法行使
,

包括符合法定条件
、

履行法定程序
、

遵守法定期限
、

尊重

公民诉讼权利
、

尊重立法机关
、

接受司法监督
、

违者承担责任等内容
。

一
、

符合法定条件

非常时期的紧急权力
,

只能适用于非常时期的危急状况
。

如果不存在此种状况
,

则无适用

紧急权力的必要
。

所以
,

各种危急状况的存在是行使紧急权力的前提条件
,

切实遵守这些条件
,

是非常时期依法行政的基础
。

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对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紧急权力 的法律规定
,

不尽一致
,

有繁有

简
,

但一般都有规定可循
。

例如关于宜布戒严的条件
,

法国《戒严法 》规定
: “
只在发生因对外战

争或武装叛乱引起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情况下
,

才可宣布戒严
。 ”
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 86 条规

定
: “

在战争或内乱时
,

或有明确证据
,

足以证明对国家及共和国政林有积极且重大阴谋时
” ,

才

可宣告戒严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

世界许多国家在宪法上就戒严制度作出规定时
,

出现一种条件比过

去更加严格的趋势
,

很少规定戒严区域 内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或部分地转移于军事机关
。

同

时
,

对戒严区域内人 民权利的限制呈现缩小的倾向
。

这两种倾向增大了现代意义上的戒严同本

来意义上的戒严之间的距离
,

造成了非常时期法制在某些概念使用上的混乱
,

从而影响非常时

期紧急权力的依法行使
。

戒严
,

本来是指在发生外敌入侵
、

战争
、

内部叛乱等而使国家公共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

政府

机关无法行使行政职能
,

司法机关不能按正常司法程序行使司法权的非常情况下
,

将政府职能

和司法职能转由军事当局和军事法庭行使
,

以恢复正常秩序的一种制度
。

或者简单地说
,

本来

意义上的戒严就是军事当局接管国家机关全部或部分权力的临时性特别措施
。

所以
,

在美
、

英
、

法及原苏联等国家
,

戒严就是军管
,

就是英文中的
“

M A R T IA L L A W ” 。

戒严和军管是同一个

词
,

同一个概念
,

同一种制度
。

但是
,

随着二战后各国对戒严中军事当局接管地方当局权力的规

定愈来愈严格和缩小
, “

戒严
”

一词尽管仍是
“
M A R T IA L L A W

”

未变
,

其内容却发生了变化
。

本

来
,

戒严与紧急状态的最大区别在于— 在戒严情况下军事当局接管权力
,

而在紧急状态下政

府机构仍继续履行其职责
,

军事当局不接管权力
。

然而
,

现在内容发生了变化的戒严同紧急状

态的区别越来越小
,

二者在使用上经常发生混淆的现象
。

在我国
,

也曾为 1 9 8 9年的军事行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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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戒严还是军管的问题发生过争论
。

为了适应变化了的观念和形势
,

给非常时期国家紧急权力的适用规定一个比较统一和明

确的条件
,

1 9 8 4 年
,

国际法协会在《紧急状态下人权准则巴黎最低标准 》中
,

建议使用
“

公共紧

急情况
”

P( U BL CI E M E R G E N C Y )一词
,

来概括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用于表述可使用紧急权

力的非常情况的各种不同的法律术语
,

如军管 (戒严 )
、

紧急状态
、

特别权力状态
、

戒备状态等

等
。

《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 》
、

《欧洲人权公约 》
、

《国际劳工公约 》和欧洲人权法院
、

欧洲

人权委员会都使用了这一术语并对之作出解释
。

概括起来是
:

公共紧急情况
,

是指因严重的政治危机
,

如战争
、

武装冲突
、

国内动乱和不可抗力的灾难或

有危险的灾害
,

如火灾
、

洪水
、

饥荒
、

地震
、

凶猛的流行病或动物流行病
,

动物
、

昆虫或植物害虫

的袭击
,

将威胁全部或部分居 民的生存或健康的局势
。

这种局势
:

( )l 必须是现实的
、

迫在眉睫

的 ; (2 )其影响必须波及整个国家
; ( 3) 全社会正常生活的继续必须受到威胁 ; (4 )危机或危险必

须是异常的
,

以至于采取国际公约关于维护公共安全
、

卫生和秩序所允许的正常的措施或限制

办法已 明显不足以控制局势
。

至于特殊的经济局势
,

如经济危机和重大财经变故
、

第三世界国

家特别落后的经济形势等
,

是否构成
“

公共紧急情况
” ,

以作为国家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
,

仍然

存有争议
。

二
、

履行法定程序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是一种急迫而果断的权力
。

为保证这一权力的正确行使和不被滥用
,

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程序
。

严格遵守这些程序
,

是非常时期依法行政的又一方面
。

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在非常时期拥有紧急状态权
、

紧急命令权
,

戒严权
、

宣战权
、

动员权等特别权力的同时
,

都规定了这些权力的行使程序
,

以将其置于法制监督之下
。

例如
:

泰

王国宪法第 90 条规定
: “
国王有依戒严法规定之规则及程序

,

宣告一般戒严之权
。 ”

法国第五共

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 “

戒严由部长会议通过之命令宣布之
。

非得国会之许可
,

戒严不得延长

12 日以上
。 ”

1 98 2 年土耳其共和国现行宪法第 1 22 条规定
: “

如发生 旨在破坏宪法规定的自由

民主制度或基本权利和 自由
、

比需要宣布紧急状态更严重的大规模暴力行动
,

或发生战争
、

战

争危机
、

暴动
,

反对祖国和共和国的武装叛乱或从内部或外部威胁国家或民族完整的大规模暴

力行动等情况时
,

内阁在总统的主持 召集下
,

经征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后
,

得宣布在国家

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区或全国范围内实施不超过 6 个月的戒严
。

此项决定应立即在政府公

触上公布并在同一天提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
。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若正在休会
,

应立即召集

会议
。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如认为必要时
,

得缩短
、

延长或取消戒严
。

延长戒严需由土耳其大国

民议会决定
,

每次延期不得超过 4个月
。

在战争状态下
,

上述不超过 4 个月的规定不适用
。 ”

三
、

遵守法定期限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的产生
,

以法律规定的紧急形势为条件
。

此种形势一旦消除
,

该项紧

急权力即告终止
;
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的行使

,

以结束危急形势为 目的
。

为了尽快达到这一 目

的
,

在宣布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
,

法律即规定了时间限制
,

负责行使权力的机关应在此限期 内

恢复正常状态
。

限期 内未完成使命的
,

由立法机关再行确定时限
。

非常时期的紧急行政权
,

多

为限制性的非常措施
,

为了防止权力滥用
,

保证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不致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

也有必要从时间上对紧急权力的行使进行限制
。

因此
,

世界各国都把期限作为非常时期法制的

重要方面加以规定
。

这些规定大致可以分为提请审议期限
、

有效期限和失效宣布三部分
:

1
.

关于提请立法机关审议的期限

2 1



法学研究 l冬,` ) 3年第 5 期 (总挤 8 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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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务!川宪法对此 部了f规定

如有规定宣布紧急措施后
,

必须在当天提请议会审 议的
:

意人利共和囚宪法第 77 条规定
.

紧 急情次 厂政府根据 坟职 必采取续仃法律效力的临时处分 l讨
.

应在 宋取临时处分的 当 11
.

将此

I庙时处分提请议会两院审议
,

有规定在 4 8 小时内必须提清 !闷会审议的
:

如 作律宾共和国宪法

第 7 章第 18 条规定
: “
在宣布戒严状态或停 :Il 施行 人身保护 令特权的 18 小时内

.

总统应亲 自

或 朽面报告国会
。 ”

有规定必须在 1 5 日内提请议会审议的
:

如巴林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

国家元

首埃米尔以说明理由的诏令宣 布戒严后
. “

惟须在两星期内将此项戒严令提交国民议会予 以确

认
” 。

又如巴西联邦宪法第 2 08 条规定
,

总统宣布戒严以后
,

参议院议长应在 15 日内召集国会
,

以便追认或否决戒严令
。

有规定必须在 20 日内提请议会审议的
:

如 日本规定
,

由内阁总理大臣

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发布紧急状态的布告或发布出动 自卫队行使治安职能的命令后 20 天内
,

应

将其决定和有关事项提交国会
,

请求批准
。

在国会闭会期间或众议院被解散时
.

必须在以 后国

会召开的第
·

次会议 卜迅速请求追认
。

仃规定必 须在 考“ 日内提靖仪会审 仪的
:

如 巴 认断川宪法 第 2 3 2 条规定
: “

总统 应在紧急状

态
`

,
’

,
一

(I了J;亏叶甘:、 ` ,

反 ; 气
,

f f心乏议 会联 席会 f义 i}车字 l
一

i趁公 ;
’ 户孑是乞联席介亡妇耘批

”

也有一般规定应即时提请议会审议的
:

如
_

t 耳其宪法第 86 条规定
.

内阁宣布戒严令后
.

应

即时提清国民议会承认
。

又如孟加拉国宪法第 9 3 条规定
,

总统颁布的紧急命令应在该命令颁

布后议会举行的第 一次会议 七提交议会审议
。

.2 关于紧急措施的有效期限

对于行政机关采取的紧急措施
,

各国法律都事先规定了有效期限
。

这个期限通常为一个

月
,

而且还规定立法机关有权缩短或延长这一期限
。

如
:

法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
,

戒严令发布后有效限期为 12 天
。

如需延长至 12 夭以 卜
,

必须经过

国会许可
。

法国紧急状态法规定
,

只有得到一项法律的批准
,

才能将紧急状态延续到 12 天以

上
.

批准紧急状态超过 12 天的法律
,

必须同时确定紧急状悉的最后期限
。

巴西联邦宪法第 2 1。

条规定
,

因国内
_

重大变乱实行戒严
, “
不得宣布 为 30 夭 以

_

匕并不得延长至 30 天以 上
” 。

上耳其

宪法第 86 条也规定
,

戒严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
。

国民议会认为必要时
,

得延长或缩短戒严时

间
。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1 50 条规定
: “

倘国会两院不予批准时
,

紧急状态 自宣告之 日起
,

届满

两个月应停止实施
; 紧急命令应自国会两院第一次开会时起

,

隔满 15 日失效
。

3
.

关于终止和失效的规定

行政机关宣布实施的某项紧急措施
,

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
,

或者超过有效期限
,

该项

紧急权力即得终止或失去其法律效力
。

终止可以分为 自动终止和宣告终止两类
。

在法律 中规定戒严或紧急状态终止的期限和条件
,

届时即 自动终 止
,

是大多数国家的作

法
。

如
:

法国规定
,

戒严令的有效期为 12 天
,

若无一项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效力
,

届时戒严令自

动解除
。

美国规定
,

在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
,

如果紧急状态一直没有终止
,

而总统也没

有在作出这 一宣布的 周年 日的前 90 天内采取措施使紧急状态继续有效
,

则紧急状态在该周年

日自动终止
。

国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

除对行政机关采取紧急措施作出期限限制外
,

还有终止紧急措施

的权 力
。

这就是宣告终止
。

如
:

联邦德国规定
,

联邦议会在参议院的赞同下
,

可在任何时候作出

决议宣告防御状态终止
。

美国规定
,

国会在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的 6 个月内
,

以及此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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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为
一

期的期限内
.

投票表决是否宣布终 比紧急状态
。

日本规定
,

讨于内阁总理大巨发布

的紧急状态布告
,

如果国会不
一

予认可或通过废除该布告的决 仪时
.

内 l司总理大臣必须迅速废除

该布告
。

科威特规定
,

国家元首埃 米尔按照法律规定
,

依特定程序宣布的戒严
,

应在 15 日以内

提交国民议会 i
一

寸沦
、 “
除 4以日民议 会议 员多数投票决定继续 有效

.

否则
.

戒严即应解除
”

这里值得注意的
一

个问题是
.

某项紧急措施的效力终 止与该项措施依据的某项法律的效

力终止
,

不是一回事
。

例如
.

行政机关在国家处于紧急形势时依据戒严法宣布戒严令后
,

如果该

戒严令未获立法机 关批准
,

或超过 J
’

有效期限
,

即应终止其效力
,

但该戒严令依据的戒严法的

效力并不因此受到影响
,

可以继续存在
,

以备将来出现危急状态时再行适用
。 “

宣告解严
” .

是指

解除发布的戒严令及据此而采取的戒严措施
,

不是宣告废除戒严法
。

戒严法是否修改和废止
,

由立法机关依照正常的立法程序办理
,

与是否宣告解严无关
。

四
、

尊重公民诉讼权利

由于非常时期的紧急行政权多为限制性的非常措施
,

为了防止权力滥用
,

最大限度地保障

公民的基本权利免受侵害和侵害后能得到及时救济
, 一
些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

以紧急权力的同时
.

规定 r 公民有 权就紧急权力的适 用是 否
J

必要
.

是否有
’

1签实根据
.

是 否适 当

袱 二:
,

万
, {匹权 李提出 异议汁J司江: 浅序

。

严格尊瓜 称 如买 保此公民紧二2琦犬态 {.’ 的诉 i少:权利
.

是 1卜常

时期依法行使紧急行政权的又 一 方面
。

如
:

l , 5 7 年非律宾 共和国宪法第 7 章第 18 条规定
; “
最高法院在任何公民按适当程序提出请

愿时
.

得市 查穴布戒严状态或停施人身保护令或延 长其期限是否
一

有允分的公实依据
.

并应在受

理后的 30 天内作出裁决
。 ” i’

在停施 人身保护令特权期间被逮捕或拘留的人员应在 3天内移送

法院起诉
,

否则应予释放
。 ”
法国《紧急状态法 》第 7 条规定

:

凡在紧急状态区域内依法被禁止逗

留或软禁的人员
,

可以要求撤销该项措施
,

其撤销申请提交咨询委员会
;
可以 向有管辖权的行

政法庭提出诉愿
,

指控对其采取的措施越权
。

行政法庭应在提 出诉愿当月内作出裁决
。

如果提

起上诉
,

最高行政法院应在
.

上诉 3个 月内作出裁决
。

如果上述法院没有在 3 个月内作出裁决
,

禁止逗留或软禁的措施停 止执行
。

总之
,

七述关
一

于符 合法定条件
.

履行法定程序
,

遵守法定期限和尊 重公民诉讼权利的有关

规定
,

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保证非常时期紧急行政权依法行使的重要措施
。

此外
,

维护宪法权威
,

继续实施宪政体制
,

保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职能
; 无论军人或文官

,

凡违反非常时期

法制者
.

均须承担法律责任
,

且应受到 比平时更严厉的制裁等等
。

这也是监督国家紧急权依法

行使的有效途径
。

如
: 19 4 6年巴西宪法规定

: “

戒严期间不得修改宪法
” ; 1 9 8 7 年菲律宾宪法规

定
: “

戒严状态期间不可停止实施宪法
,

不得取代民事法院和立法议会的职能
,

不得在民事法院

能够正常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授权军事法庭和军事机构行使对平民的司法管辖权
,

不得自动停

施人身保护令特权
。 ”

英国规定
,

在普通紧急状态下
,

可以通过简易审判程序判处违反紧急状态

法规者为有罪
,

但不能把罢工视为犯罪行为
,

不能强迫居民服兵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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